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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盈利预测未实现的说明及致歉声明 

 

2014 年 11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测检测”、“上市公司”或“公司”）实施了发行股份及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

顾问”或“长江保荐”）担任华测检测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独立财务顾问。 

一、盈利预测承诺情况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上市公司与张利明、方发胜、刘国奇、方力、欧利江、冷小琪和康毅 7 名交

易对方（以下简称“盈利承诺方”）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并于 2014 年 4 月 8 日签署了该协议的补充协议。 

（二）盈利承诺 

在本次交易中，盈利承诺方根据已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承诺，杭州华安无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检测”）2014

年度、2015 年度以及 2016 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1,920.00 万元、2,304.00 万元及 2,649.60 万元。 

二、盈利预测承诺的实现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出具的《关于

对杭州华安无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天健审

[2017]3-405 号），华安检测 2016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46.31 万元，小于盈利承诺方承诺金额（2016 年承诺利润额

为 2,649.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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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华安检测 2014 年度、2015 年

度、2016 年度分别实现净利润（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口径）1,947.28 万元、

1,979.63 万元、-246.31 万元，累计实现净利润 3,680.60 万元，为累计承诺净利润

的 53.55%，未达到承诺的经营目标。 

三、华安检测盈利预测未实现的主要原因 

盈利承诺方2016年度承诺业绩未实现的主要原因为： 

1、国内石油和化工行业投资明显放缓，作为主要业务来源的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储运工程建设项目以及石油炼化、煤化工等化工项目投资有所延缓，部分

建设出现了停建、缓建现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华安检测的业绩完成。华安检测

全资子公司新疆科瑞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业务资源为中国石油新疆油田，业务

来源过于集中，2016年业务萎缩严重，导致公司亏损严重，另一全资子公司深圳

市泰克尼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因成本控制不力，导致亏损严重。 

2、石油化工领域项目结算周期普遍较长，部分项目工期较长，主体竣工结

算周期跨幅过大致使坏账准备金计提较大。 

上述情况是独立财务顾问事前无法获知和预计，且事后无法控制的事项形成

的。基于上述原因，华安检测2016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未达到承诺业绩。 

四、华测检测及长江保荐针对盈利预测风险所做的风险提示 

2014 年 7 月，依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华测检测和长江保荐分别在

《华测检测：以发行股份及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以发行股份及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修订稿）》中做出了“风险提示”，披露了华安检

测的盈利预测风险，主要内容如下： 

“3、华安检测未能实现盈利预期的风险 

本次对华安检测 100%股权的估值主要依赖于收益法的估值结果，即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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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检测未来各年的净利润、现金流净额进行预测，从而得到截至评估基准日的

估值结果。根据评估报告收益法的预测，华安检测 2014 年度、2015 年度及 2016

年度将分别实现净利润 1,916.83 万元、2,303.17 万元及 2,649.08 万元，本次标的

资产的评估增值较大主要来自于对华安未来业绩增长的预测。尽管对华安检测的

盈利预测基于合理的基础和假设前提，且华安检测目前处于该行业的领先位置，

但未来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行业景气度的波动、华安检测自身的经营决策等因

素都将对华安检测盈利预测的实现带来一定不确定性，由此而引致华安检测未能

实现上述盈利预测，将对华安检测的企业价值产生负面影响。” 

五、长江保荐致歉声明 

持续督导期内，本独立财务顾问持续关注华安检测的运营情况，对其经营管

理现状进行了认真地分析、研究，并通过各种方式保持与上市公司、华安检测及

其他中介机构的沟通、协调工作。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华安检测未达到盈利预测目

标深感遗憾并向广大投资者诚恳致歉，本独立财务顾问将持续督导交易对方张利

明、方发胜、刘国奇、方力、欧利江、冷小琪和康毅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积极

履行相应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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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6 年度盈利预

测未实现的说明及致歉声明》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签名）：                                      

 苏锦华 周依黎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7 年4 月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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